


101 年 8 月訂定 

國道既有橫交道路穿、跨越橋梁及箱涵拓寬改建辦理暨經費分擔原則 

一、 依據 

公路修建養護管理規則第 42 條第 1 項「公路跨越另一公路

或一般道路時，其跨越部分之路基及結構物，由跨越公路之主管

機關養護管理；跨越下方之公路或一般道路，仍由該路原主管機

關養護管理」。 

二、 名詞定義 

(一) 國道：包含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，其路線編號標誌為梅花形狀。  

(二) 跨越橋：地方道路跨越國道之橋梁。(詳附圖一) 

(三) 穿越橋：國道跨越地方道路之橋梁。(詳附圖二) 

(四) 穿越箱涵：國道跨越地方道路之箱涵。(詳附圖三) 

三、 穿、跨越橋梁及箱涵拓寬改建條件 

(一) 穿越國道箱涵或橋梁之地方道路，若現況已拓寬完成且道路寬

度大於箱涵或橋梁寬度，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提出箱涵拓寬改

建需求，經國道養護管理機關審核同意辦理者。 

(二) 穿越國道箱涵或橋梁之地方道路，若擬進行拓寬，由地方道路

主管機關檢附已核定拓寬計畫內容(包含修建緣由、路線起訖、

設計標準、工程示意圖、工程概算、施工時間、預期效益等)，

向國道養護管理機關提出箱涵或橋梁拓寬改建需求，經審核同

意辦理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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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跨越國道之地方道路橋梁，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向國道養護管

理機關提出橋梁拓寬改建需求，經國道養護管理機關審核同意

辦理者。 

四、 國道橫交道路穿、跨越橋梁或箱涵拓寬改建權責 

(一)國道跨越地方道路(含省、縣道)時，橫交道路穿越箱涵或橋梁之

改建，原則由國道養護管理機關辦理。 

(二)地方道路(含省、縣道)跨越國道時，該道路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

養護管理。惟因跨越橋之下部結構係位於國道路權內，考量其

結構穩定涉及國道行車安全，故與國道橫交道路跨越橋梁之改

建，原則由國道養護管理機關依相關規定審核後代為辦理。 

(三)為配合國道拓寬或交流道增(改)建工程需要而辦理之橫交道路

穿、跨越橋梁或箱涵拓寬改建，由國道養護管理機關辦理。 

五、 經費分擔原則 

(一) 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提出拓寬改建需求，既有橫交道路穿、跨

越橋涵若符合拓寬改建條件時： 

1. 穿越橋或箱涵拓寬改建之路基及結構物所需經費由國道基金

支應，鋪面重置工程所需經費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負擔。 

2. 跨越橋改建所需經費全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支應。 

3. 如有用地取得問題，均由地方道路主管機關負責解決。 

(二) 配合國道拓寬或交流道增(改)建工程需要而辦理之橫交道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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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、跨越橋或箱涵拓寬改建者，所需經費由國道基金負擔。 

六、 本原則自訂定日起開始適用，訂定日前國道橫交地方道路穿、跨

越橋梁或箱涵按其他經行政院或交通部核准辦理之改建工程及

經費分擔原則，仍從其原有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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